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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常政办发〔2019〕67 号 

 

 

常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进一步健全经济型人才共享共育机制

实施意见的通知 
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各单位： 

《关于进一步健全经济型人才共享共育机制的实施意见》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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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健全经济型人才共享共育机制的 

实施意见 
 

为大力引进紧缺人才，储备培养优秀年轻干部，服务县域经

济发展，根据《关于深化完善“智汇常山工程”的若干意见》（常委

〔2017〕26 号）、《常山县人才共享共育机制的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常

人才〔2018〕1 号）等精神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设立招才引才专门机构 

在常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设“常山县人才服务站”，

主要定位为大力引进紧缺急需的经济型、复合型人才，集聚研究

生学历及以上的年轻人才，为我县经济发展储备新生力量。常山

县人才服务站为全额事业单位，编制数 20 名，今后可根据实际情

况相应增减。 

二、确定招才引才多元模式 

完善招聘办法，灵活招聘方式，加大招聘力度，着力引进紧

缺急需经济型、项目管理类等人才。 

（一）招聘计划。首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10 人，今后可以

根据工作需要灵活确定招聘计划，动态调整，滚动使用。 

（二）招聘办法。根据省市县有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政

策规定，为加大经济发展、产业发展紧缺急需经济型人才引进力

度，主要采取紧缺急需人才招聘、高层次人才招聘和社会统一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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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等方式进行。 

1．紧缺急需人才招聘 

（1）科学确定招聘范围。紧缺急需经济型、项目管理类人

才引进，重点面向具有“双一流”、“111 计划”高校相关专业、原

“211”工程、“985”工程高校及 12 所省内重点建设本科院校（中国

美术学院、浙江工业大学、浙江师范大学、宁波大学、杭州电子

科技大学、浙江理工大学、浙江工商大学、浙江中医药大学、浙

江农林大学、温州医科大学、浙江财经大学、杭州师范大学）的

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学位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、历届毕业生（不

含二级学院和专升本生），并同时面向具有研究生学历并获得硕士

学位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、历届毕业生。均不限户籍和生源地。 

（2）合理设置招聘条件。一是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品行端正，

作风正派，事业心和责任感强。二是具备从事经济、项目、管理

等工作的专业技能、组织协调管理和口头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。

三是身心健康，具备从事岗位所需要的身体、心理条件。四是符

合招聘职位所需要的其它条件。 

（3）规范招聘程序和办法。一是确定招聘计划。每年招聘

10 名以内，由县人力社保局在调查需求的基础上，制定人才招聘

计划。二是采用县内、县外相结合形式招聘。招聘公告在常山县

政府网及相关地区和高校网站发布一周后，由县人力社保局组织

有关人员赴外地高校等招聘，或在本县开展招聘面试。由组织人

事部门对报考者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，并按专业测试和面试（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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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）评分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拟招聘对象，经过体检、考察、公示

等程序，办理相关聘录用手续。 

2．高层次人才招聘 

根据相关单位、岗位实际工作需要，需要引进高层次经济型、

项目管理等人才的，可设置职称、学历等条件，面向社会公开招

聘，并简化招聘程序、优化招聘办法。具体按实际岗位要求，根

据《常山县高层次、紧缺急需人才引进暂行办法》精神组织实施。 

3．社会统一招考 

针对部分岗位紧缺急需的经济型、项目管理类人才，科学设

置专业、学历，可突出工作经历等与实际岗位需求相匹配的招聘

条件，按照事业单位统一招考工作人员要求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。 

（三）激励政策。对符合相关条件的引进人才，按照“智汇常

山”人才新政及相关人才政策实施细则享受人才优惠政策。  

三、创新管理服务方式 

发挥平台人才培育作用，引进紧缺急需经济型、复合型人才，

安排至各职能部门相应岗位，并到重点企业锻炼成长，为优秀人

才进入党政机关或重点企业管理层打好基础。 

1．平台聘用。引进人才按照事业身份进行人事管理，建立

人才个人成长档案，由平台与其签订聘用合同，约定服务期限，

明确岗位、待遇等，转正定级、工资晋升、职称聘任、调动转任

等由平台统一办理。 

2．岗位安排。根据经济部门岗位需求及引进人才的专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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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长等，按照对口适岗、人尽其才的原则，以两年为期，第一年

安排在职能部门的经济管理、涉企服务等岗位工作，实行导师帮

带，促进成长，第二年起进行半年以上的重点企业岗位锻炼，具

体由相关部门、企业向县人力社保局申报岗位需求，县人力社保

局统筹安排。 

3．单位管理。引进人才到岗后，由实际工作单位负责日常

管理、考勤记实、业务培训、使用和考核，其考核情况报平台，

作为其个人年度考核定等次依据。引进人才的薪酬待遇按实际工

作单位所聘岗位确定，年度考核参照县人力社保局考核结果确定。 

4．定期流动。县组织人事部门要制订引进人才跟踪培养计

划，加强引进人才的培养、锻炼、使用和考核。引进人员在平台

服务期原则上要求两年，服务期满后可根据工作表现、能力特长，

确定调任单位和岗位，并办理调动手续。也可按与服务单位约定

的某项工作、任务到期或实现后，另行安排岗位。表现优秀的，

县委组织部可作为后备领导干部使用。 

 

 

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县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。 

 常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14 日印发 


